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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北宋儒释护生思想举隅——以《二程集》与《镡津文集》为例 

学生姓名：赖昱汶  

指导老师：杜忠全师／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护生之说，儒者有之，佛氏亦有之。然而佛家戒杀护生之说，习闻于耳，

至谓儒氏之护生，则罕闻焉。此非其护生之说不有，为其居夫子之位者，说之

而不特标榜；为弟子之职者，又闻之而不加注意，故致此儒者护生之教，韬迹

不显。而佛教护生戒杀之说虽著，而无一聚焦于研究明教契嵩禅师之护生思想

者，特因其辅教弘法之功为著，又无专唱戒杀放生之文故也。而值二程夫子、

明教禅师所处北宋之际，儒者兴起拒佛之论，致佛氏应之以辅教之言。今此文

之研究对象，正此两种风尚之代表人物也。本文以《二程集》、《镡津文集》（明

教禅师所著）为例，以整理乎其中所寓护生思想也。迄整理完毕，又自理论、

事相两方面对其进行对比，辨其同异，以见乎其说之同而不同，不同而同也。 

 

【关键词】北宋 儒释 护生 二程 契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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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次论文，题以〈北宋儒释护生思想举隅——以《二程集》与《镡津文集》为例〉。

今此前言部分，除对《二程集》与《镡津文集》之作者生平与时代进行简述外，因三

人分别为北宋时排佛与辅教、护法两种风尚之代表人物，故亦于士大夫排佛之原因与

始末、佛教僧俗四众对此之回应，作简要之叙述。此前，亦略述佛教于东土之发展情

况，以作铺垫。1 

 

一、课题背景 

 

    佛教之东流震旦也，据《后汉书》所载楚王（刘）英奉佛事推知，至迟不过于东

汉孝明帝时。此后在僧俗四众的内外弘护下，佛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佛教作

为一个外来宗教，无论在思想、形式上，皆与本土文化，尤其是在汉武“罢黜百家，

表章六经”后被视作正统思想的儒家有相左之处。因此，历史上曾有不少士大夫由之

而起拒佛之论，东晋所起“沙门应不应致敬王者”的讨论，可作代表。为回应此番论

辩，庐山慧远大师撰〈沙门不敬王者论〉，主张释氏在家众为弘教度世，务需与世俗协

调相处，故应尽忠尽孝。如此，即把佛教同中国传统政治伦理观念糅合一处。2 后慧远

 
1
 东晋时所起拒佛之论，已为日后之排佛起一先河；唐代包括禅宗在内诸宗之盛，与后代学术思想起重

大影响。 
2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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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述〈袒服论〉，又引进儒家“礼”的观念，对僧人的着装传统作出引申讨论。3  

些都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为适应社会而作出的尝试，而其结果亦可说是颇具成效的。然

而除类似 种相对较为温和的理性讨论外，历史上亦曾有过激进的武力“灭佛”行动：

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后周世宗之灭佛，统称“三武一宗”。4  四

次的灭佛行为对佛教带来了规模大小不一的伤害。尤其灭佛事件导致许多佛教典籍从

此佚失，更是对佛学义理的研究造成极大的损失。 

迄至唐代，虽仍推崇儒学，但对其他学说亦许之自由传播，故实际上实行的是儒

释道思想兼容的多元化政策。 都得力于唐代社会思想观念上的开放与宽容。5 因此，

在经历了前两次灭佛后，佛教至于隋唐时期，发展已臻至完备，可谓极盛。此种盛况

即直接表现于华严、天台等所谓“大乘八宗”的确立与成熟。然而日中则昃，月盈则

亏，佛教所遭遇的第三次灭佛——唐武宗发起的“会昌法难”即发生在此一极盛之时

期。及至五代，佛教由于战乱与数次法难的缘故，诸宗章疏典籍散失殆尽，6 导致唯有

注重行持，且修行方法直接易行的两宗——标榜着“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禅宗

与执持“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宗得到了较好的传续。而其

中的禅宗，又对之后宋代的学术思想起着很大的影响。 

经历五代十国之乱后，宋室之起，为中国又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之标志。

由于宋太祖本身即由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来，故太祖于军人操政之危险深有体会，

遂“杯酒释兵权”，
7
 转为待士士大夫，重视文。。

8
 至太宗时，南南统一，平平北汉，

 
3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页 636-637。 
4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 55-56。 
5
 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五卷》（南京：南苏人民出版社，2010），页 170。 
6
 ［日］镰田茂雄著，郑彭年译，力生校，《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页

253。 
7
 钱穆著，《国史大纲（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页 525。 
8
 钱穆著，《国史大纲（修订本）》，页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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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始终未能打倒北方之强敌——契丹，后成为宋室唯一的主要弱征。9 着着宋室开国已

久，举国安定，在太平景况下，士大夫们萌生担负天下重任的“自觉精神”。10 因此在

面对外敌契丹的威胁，士大夫们亦积极寻求自强之道，遂在政治上促成范仲淹的庆历

变政与王安石的熙宁新法，思想上则演出了以濂溪、横渠、二程等为代表人物，广泛

汲取了佛、道二家理论的变体儒学——理学。 

释氏之教，主在出世：教理上言，其以断惑证真，得究竟涅槃为目标；形式上言，

沙门离俗出家，作方外士。如此特征，难以令寻求自强之道的士大夫们心悦诚服，故

皆选择提倡儒学，以求经世致用，达修齐治平之效。然而北宋时，有“儒门淡泊，皆

归释氏”之情况，11故为遏止此种风气，不少士大夫振起而有拒佛之论。斯时以欧阳修、

程颢、程颐、张载、李觏等为颇具代表性的拒佛者。12而彼时兴起之拒佛风气，又引发

了佛门中缁素二众着意著作辅教、护法之书，以抗彼说。其中著书立说以辅教、护法

者，以大觉怀琏禅师、无尽居士张商英、明教嵩大师等为代表。13 

释契嵩（1007-1072），字仲灵，自号潜子，藤州镡津人。俗姓李，母锺氏。七岁

（从父命）14出家，十三得度落发，十九而游方。首常戴观世音菩萨像，日诵其号十万

声以为修持。后得法于筠州洞山之聪公。当时天下之士学为古文，慕韩退之（愈）排

佛而尊孔子。师遂独居，秉“忧道不忧身，为法不为名”15之志，作《原教》、《孝论》

十余篇，明儒释之道一贯，以抗其说。16后复作《广原教》、《劝书》、《六祖大师法宝坛

 
9
 钱穆著，《国史大纲（修订本）》，页 528。 
10
 钱穆著，《国史大纲（修订本）》，页 558。 

11
 刘玉敏著，《理性的高扬：理学的形成、发展与式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页 11。 

12
 陈雷著，《契嵩佛学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页 64。 

13
 陈雷著，《契嵩佛学思想研究》，页 82。 

14
 郭尚武，〈契嵩年谱〉，陈雷著，《契嵩佛学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页 259。 

15
 ［北宋］契嵩撰，锺东、南晖点校，《镡津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页 180。 

16
 ［北宋］陈舜俞撰，〈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北宋］契嵩撰，锺东、南晖点校，《镡津文集》（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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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赞》三篇，与前《原教》、《孝论》两篇合为一书，曰《辅教编》。17皇祐（1049-1054）

间，复著《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二书。18师于著述护教之书前，交游之广，已

遍于僧（道）俗，其中亦不乏朝廷官员。宽泛的人际交往，实为其日后推广自著的护

教典籍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辅教编》印成，师以之赠

阅于僧人儒士，并时上书于达官显士，乞以所献之书（《辅教编》）“传布于朝廷贤人君

子”19。至嘉祐五年（1060）六月，收到太尉李端愿之信及紫衣牒，是为其积极上书推

广《辅教编》之首个可观成果。嘉祐六年（1061），师自杭州抱书至京，上书宰相韩琦、

曾公亮，表明其愿献《辅教编》于仁宗之意，作〈万言书上仁宗皇帝〉。十二月初，作

〈平书上仁宗皇帝〉，并投状开封府尹王素。六日，王素以〈万言书上仁宗皇帝〉、〈平

书上仁宗皇帝〉、《辅教编》、《传法正宗记》及《定祖图》上奏仁宗。仁宗览其书，叹

爱久之，遂满师之素志，诏赐《正宗记》、《辅教编》入于大藏，且赐“明教大师”之

号。此后不久，东归还吴。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应杭州知府蔡襄之请，往住杭州

佛日山净惠禅院，20 故师亦被尊谓“佛日禅师”。熙宁五年（1072）六月初四日，示化，

世寿六十有六，僧腊五十有三。21 

二程兄弟，学人尊谓“二程夫子”。兄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

生”。数岁，诵诗书，强记过人。十岁能为诗赋。22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父珦见濂

溪先生周敦颐（茂叔）气貌非常人，与语，果知道者，因与为友；令二子师事之。是

 
17
 邱小毛、赵黎明，〈《契嵩年表》考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2 期，页

15。 
18
 ［北宋］陈舜俞撰，〈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页 2。 

19
 ［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页 178。 

20
 郭尚武，〈契嵩年谱〉，页 262。 

21
 ［北宋］陈舜俞撰，〈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页 1。 

22
 ［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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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茂叔由王逵推荐，调迁彬州为县令，故二程之师事濂溪，未足一年。23嘉祐元年

（1056），至京准备应试，在诸儒生中声望颇高，都自以为不及，莫不登门拜访。同年，

明道收年仅七岁的刘立之为其第一位学生。24嘉祐二年（1057）三月，中进士，与张载、

朱光庭、苏轼、苏辙、曾巩同第。是年，濂溪任合州判官，二程兄弟平次往访。25宋神

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议行新法。三月，以苏辙、程颢等为属官。四月，

王安石将行新法，奏请派遣苏辙、程颢等八人，到各地视察新政推行情况。八月，由

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授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并蒙神宗召对。此一时期，明

道进说甚多。26熙宁三年（1070）三月四日，与孙觉、吕公著等，极论新法。由于其意

见不为神宗所纳，王安石非之，明道言不能行，便恳求外补，获准离京。27 熙宁五年

（1072）十二月，郊祀霈恩。因其父自汉州归朝，得请领崇福宫。明道要求监局，以

便奉亲，得罢归。返洛阳后，居住在履道坊。期间二程先后曾在邻近崇福宫的嵩阳书

院讲学。28熙宁六年（1073），明道为“避扬新法”，“居家不补久之”，居洛讲学。元丰

六年（1083）九月，明道“以亲老求近乡监局，得监汝州酒税。”元丰八年（1085），

神宗崩，哲宗嗣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明道改承议郎。六月，朝廷召为宗正寺

丞，未行而病卒于六月十五日，时年五十四岁。29 

弟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幼有高识，非礼不动。30 宋仁

宗皇祐二年（1050），年十八，上书阙下，劝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

 
23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二程学谱》（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页 2。按：事迹行

状中，有以二程合言处，如二程师事濂溪者，至次段简介程颐时，则略去，免重出也。 
24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4。 

25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5-6。 

26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11-13。 

27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14。 

28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15。 

29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27。 

30
 ［北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页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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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不报，闲游太学。31 嘉祐元年（1056），游太学。

时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试诸生，见伊川〈颜子所好何学论〉后大惊，即延见之，

并处以学职。伊川在太学读书时，小其六岁之邻斋吕希哲之父吕公著，见伊川很有才

华，便让其子拜伊川为师，是为伊川第一位学生。后吕希纯、杨应之相继拜师，从学

者遂众。32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入关中讲学。33元丰六年（1083），着兄到汝州。34

元丰八年（1085）十月二十四日，葬兄于伊川先茔（洛阳西南，现伊川县城郊）。35 十

一月二十六日，授汝州团练推官，充西京国子监教授。
36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三月

二十四日，诏为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四月，例以暑热，罢讲。37伊川自任讲官以来，

拘礼自守，不少假借，议论褒贬，无所顾忌。由是归服者甚盛，不合者亦众。时有洛、

蜀、朔三党之号：程颐为洛首、苏轼为蜀首、刘挚等为朔首。38元祐二年（1087）八月，

谏议大夫孔文仲奏劾伊川，罢崇政殿说书，乃差管勾西京国子监。39 圣二二年（1095），

居洛。40圣二四年（1097）二月，党论起，伊川被累，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

十一月，诏遣伊川涪州编管。41 元二二年（1099）元月，写成《周易程氏传》，并作

《易传序》。42元二三年（1100 正月，哲宗崩，徽宗立，皇太后向氏权同处分军国事。

伊川移峡州。四月，伊川以赦复宣德郎，任便居住，还洛。十月，复通直郎，权西京

国子监。43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五月，被隶党籍，且刻石于端礼门。44 崇宁二年

 
31
 ［北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页 338。 

32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5。 

33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24。 

34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27。 

35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28。 

36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29。 

37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30。 

38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32。 

39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33。 

40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38。 

41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40-41。 

42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42。 

43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43。 

44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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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四月三十日，“诏‘追毁程颐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书，令本路监

司觉察。”且谓之“学术偏颇，素行谲怪”、“以邪说诐行，惑乱众听”。伊川于是迁居

龙门之南，止四方学者，以避牵连。45崇宁四年（1105），离龙门山到伊川鸣皋讲学。46

崇宁五年（1106），由伊川鸣皋迁嵩县陆浑山居住（今程村）。正月乙巳，以星变毁党

人碑。庚戌，刘忠肃下以二百有七人赦复有差，而先生复承务郎，依旧致仕。三月，

戊戌，诏党人许到畿县，先生寻以通直郎致仕。47大观元年（1107）九月，庚子，宣义

郎致仕程颐卒，时年七十五岁。
48
 

 

二、研究意义 

 

论文题以“北宋儒释护生思想举隅——以《二程集》与《镡津文集》为例”，对

《二程集》与《镡津文集》中寓有护生思想之言论，进行整理工作与比较研究。集中

所载后人为作者所作之年谱、行状等传记文章，苟所载行止合乎护生之道，亦予采入

（或独立标出，作详细之析论；或附于他者，为补充之说明）。护生之说，释氏极倡，

其护生理论，散见佛教诸典籍中，而以护生为主题之文章亦复不少。至论名教，所重

在经世致用之道，人伦日用之际，而偏重于人事者也。如此，则儒者于护生之论，果

未加留意而发明之乎？曰不然。儒者固有护生之论也。然而于论者言，则未特加标榜

以突出之；在受者言，亦颟顸读过而未加留意。故致儒教护生之论，受其门人之忽视，

乃至未被儒者所觉察，正所谓“习矣不察”者也。故本论文以儒释护生思想作一比较，

 
45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46。 

46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48。 

47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48-49。 

48
 卢连章著，〈二程学术思想年谱〉，页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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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为析论两教异同之外，表章儒家者流之护生思想，实亦为本论文拟题之主要目的之

一。又本次论文之研究对象，二程夫子乃排佛之代表人物，明教嵩大师则为辅教、护

教之代表人物——集宋代排佛、反排佛两种风尚于一处，亦造就二者之间的可比性。

经由比较二者立场上的差异性，亦可归纳出此两种不同风尚之特征，为分析二者间的

护生思想提供更多的讨论空间与方向。 

 

三、前人研究回顾 

 

前面虽言及佛教之极倡护生，然而若聚焦于宋明教嵩大师或其《镡津文集》内的

护生思想上，则亦未能于中国知网等学术网站上搜得任何文章、论文等学术成果。此

或即与其为法忘躯、积极护教之形象有极大的关系。又如前所述，儒家内部对护生思

想并未予以多大重视，也直接导致此一命题于学界中乏人问津的结果。因此，亦不见

有任何具体整理出《二程集》与二程夫子护生思想的研究成果。至于在护生思想上以

儒释合论，对儒释护生观作出讨论者，学界有之。然而亦仅依附于以民国时期丰子恺

所画《护生画集》为例，主要探讨丰子恺之护生观的文章中而已。由于着重点之不同，

故儒释护生观之讨论，在该类文章中仅为次要内容，或权作引申说明之用而已。现即

从研究范围、研究成果等方面，略述所收集之期刊论文内容于下： 

高明芳〈试探《护生画集》的护生观〉中，谓佛法修持重实践，故若从佛门祖师

躬行实践之角度切入，或能在《护生画集》护生观的探究上获得较为清晰、周延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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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49 故首即以“祖师典范”50 、“历代帝王的护持”51 二，，交代出了一个较为明晰的

“佛门护生渊源”52。后又以专章，为《护生画集》所蕴含的护生观作出较为详尽的梳

理：认为《护生画集》乃本《华严经》“心出一切象”的文义，提出“护生即护心”之

护生观。53 并归纳出《护生画集》所呈显的护生世界，以“佛教平等慈悲的智慧”54 、

“人类天性中本具的仁爱与恻隐之情”55 、“动物的灵性世界”56 、“护生念念的发发与

教化”57、“护生世界的理想蓝图”58五点进行叙述。 

朱晓南〈丰子恺《护生画集》儒家艺术思想辨说〉一文，提出当时许多论者常因

丰子恺师事弘一大师，而大都认为《护生画集》是丰子恺受佛家思想影响的一个例证。

朱氏以为 样的认识并不全面，故于首段即开宗明义的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根据丰

子恺《护生画集》之创作主旨，主要是在儒家“同情说”的思想体系内进行。59朱氏引

弘一大师给丰子恺之信，明《护生画集》最初在佛家“戒杀放生”思想上创作之据；60

又结合《易·彖》与濂溪《通书》等之诠释，谓《护生画集》马一浮序所明“护生护

心”之说，基本由儒家义理出发来加以立论与申述，61为本集之创作目的赋以新说。后

朱氏以丰子恺本人之论述作主要依据，复以《护生画集》第一集与第二集创作风格上

的变化为佐证，认为最迟在抗战以后，从《护生画集》第二集开始，其护生画体现出

 
49
 高明芳，〈试探《护生画集》的护生观〉，《国史馆学术集刊》2007 年第 14 期，页 218。 

50
 高明芳，〈试探《护生画集》的护生观〉，页 218。 

51
 高明芳，〈试探《护生画集》的护生观〉，页 226。 

52
 高明芳，〈试探《护生画集》的护生观〉，页 218。 

53
 高明芳，〈试探《护生画集》的护生观〉，页 233。 

54
 高明芳，〈试探《护生画集》的护生观〉，页 233。 

55
 高明芳，〈试探《护生画集》的护生观〉，页 235。 

56
 高明芳，〈试探《护生画集》的护生观〉，页 238。 

57
 高明芳，〈试探《护生画集》的护生观〉，页 240。 

58
 高明芳，〈试探《护生画集》的护生观〉，页 243。 

59
 朱晓南，〈丰子恺《护生画集》儒家艺术思想辨说〉，《浙南社会科学》2006 年第 5 期，页 184。 

60
 朱晓南，〈丰子恺《护生画集》儒家艺术思想辨说〉，页 184-185。 

61
 朱晓南，〈丰子恺《护生画集》儒家艺术思想辨说〉，页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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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丰子恺儒家一脉的艺术思想，也就是他的“同情说”，而佛教“戒杀放生”的创作

初衷，则渐渐地消减了。62 

以上两篇期刊论文，虽皆兼谈儒释，而后者以其立题之范围与目的上之局限，其

论述势必会侧重于儒家一侧，未能同时顾及丰子恺本人思想上的兼容性；63前者对《护

生画集》中的护生观作整体之论析，归纳出《护生画集》的护生观，兼含佛家、儒家

之思想观念为基础。然此文之作，最初即从佛家角度切入，虽高氏谓此举乃为在《护

生画集》护生观的探究上获得较为清晰、周延的结果，然而亦无法避免地让自己（有

可能）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如前所述，学界并未有将儒释护生思想具体做出比

较的文章或论文，以上两篇论文亦然。但由于《护生画集》兼含儒释护生思想，让儒

释二家护生思想产生交集，发发后人对儒释二家之护生思想作出比较，其重要性自是

不士言的。 

 

四、研究方法 

 

本次论文，题以〈北宋儒释护生思想举隅——以《二程集》与《镡津文集》为例〉，

预计主要以比较研究法与历史分析法两种方法进行研究： 

首先是比较研究法。本次论文将具体研究对象定于《二程集》与《镡津文集》二

书，并对其中所蕴含的护生思想进行比较，是为本论文第一个，也是最直接与明显的

 
62
 朱晓南，〈丰子恺《护生画集》儒家艺术思想辨说〉，页 187。 

63
 据朱氏自注：“其实，在抗战以后，丰子恺对于佛家思想的理解，也已经掺杂了儒家的思想义理。”即

可见丰子恺之思想实为儒中有佛，佛中有儒，如水乳之交融，表现出复杂的兼容性。见朱晓南，〈丰子

恺《护生画集》儒家艺术思想辨说〉，页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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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角度。借《二程集》与《镡津文集》二书，回归到对其作者二程夫子与明教嵩大

师的护生思想比较，是为继前一角度进行更深程度挖掘的第二个比较角度。此外，三

人所处时代相近，几乎可说是同一时期的人。而此三人同时又是该时段所兴起的排佛

与反排佛两大风尚的典型代表人物。 使他们之间产生可比性，更为三人之间的比较

工作赋予了思想史、学术史等方面的价值。 

接着是历史分析法。某一思想之提出，通常并非突兀而起，而自有使之不能不如

是者在。 使之不能不如是者，往往即与当时之文化、政治、经济等时代背景，息息

相关。所谓“知人论世”，故今欲研究《二程集》与《镡津文集》中之护生思想，亦须

结合当时之时代背景，且在必要时对二书作者的事迹做出适当的还原，从而推求出某

一思想产生的具体原因，探寻其背后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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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二程集》所寓护生思想 

 

 

    今欲整理《二程集》中所寓之护生思想，首先即须认清护生之对象——“物”究

竟为何，二程先生又如何对人物之关系进行诠释，故先即以〈人物之关系〉为其首，。

了知人物之间的联系后，就应进一步结合前者所诠释的人物关系，说明人为何应护生

爱物，故次之以〈护生之所由〉。次又曰〈致仁之工夫〉，乃将集内所叙，能助人达乎

天理至仁之工夫，作一整理叙述。后以〈护生之事迹〉殿之，以见乎如此理论非止于

口说，而亦有其行持之事验也。 

 

一、人物之关系 

 

所谓“人物”者，“人”即与高明博厚之天地并立为三，所谓“三才”之人也；至

谓此“物”，究竟为何？今姑置而不论。二程夫子以为：天虽生物无穷，至论其所成之

物，却自有所分别。64 此所谓“物”，乃 水陆飞潜诸生物（水陆飞潜者，即水居、陆

居、飞行空中、潜行地中之四类，诸物生态不外乎此，亦可谓尽矣），并人类合而说之，

总谓之物，亦即以“凡有血气之属”，总括于物之一类也。人之与物，其所异者，实非

 
64
 ［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六》，页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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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系于一名而已矣，然则如何异之？曰：人能推充吾人自天地所禀受之理，以完成其

道德，物则不能也。65然则物不能推充此理，则将谓之绝无此理乎？曰：不然，物与人

并生于天地之间，皆有血气；有血气者，其心性自然皆具此五常道德之理。66而缘以不

能受教着学，以推充此理，故其亦止安于各自元本自然之性，67遂致有所偏，不能遍全

其心性本具之道德也。质之诸物所行：若乃豺、獭、鹰知祭（祭即对乎五常中礼之一

端也）；蜂、蚁知护卫其君（护君者，忠也，亦对乎五常中义之一端也）；68生物知营巢

养子（抚育子裔，便是慈爱，亦对乎五常中仁之一端也），
69
 斯皆其验也。呜呼！安得

谓诸物无此天理之性乎？特诸物之性偏局于一隅也。人则不如是，人类受天地之中，70

故得施以着学受教之功，以得乎推充吾心所受天理，乃至完全其性命道德而后已。何

以能令如此？此又牵乎理气之说也。 

理气者，理者何？天理是也。气者何？天地间阴阳之二气也。既生于天地之间，

不间人物，其心性必具此天性道德之理，其形体必藉此天地阴阳之二气相感而成也。71

虽万物所成，理气在焉：无理，不能成物，无气，亦不能成物；至论人物之间能否推

学之分，则仅在乎气。仅在乎气者，何谓也？则曰：物之气昏，故不能推充其心性固

 
65
 “禽兽与人绝相似，只是不能推。……”见［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下》，页

56。 
66
 “天地之间，非独人为至灵，自家心便是草木鸟兽之心也……”见［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

氏遗书卷第一》，页 4；“凡有血气之类，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见［北宋］程颐著，《河南程氏

遗书卷第二十一下》，页 273。 
67
 “……然禽兽之性却自然，不士学，不士教，……”见［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

二下》，页 56。 
68
 “又问：‘祭起于二人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天本性，如豺有祭，獭有祭，鹰有祭，皆是

天性，岂有人而不如物乎？二人因而裁成礼法以教人耳。’” 见［北宋］程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

十二上》，页 285-286；“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蚁知卫其君，豺、獭知祭。” 见［北宋］程颐著，《河南

程氏遗书卷第十七》，页 180。 
69
 “禽兽与人绝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兽之性却自然，不士学，不士教，如营巢养子之类是也。” 见

［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下》，页 56。 
70
 ［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一》，页 4。 

71
 如程子释〈咸·彖〉曰：“……阴阳二气，相感相应而和合，……”又曰：“天地二气交感而化生万

物，……”见［北宋］程颐著，《周易程氏传卷第三》，页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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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天理，72而完成其道德；人之气则不尔，故能为此推充心性所有天理之功，而完全

其道德。此即所谓“理一气异”之分也。然则虽成就吾人形体之气，比之禽兽等异类

有所不同，而其心性之理体，与吾人所禀自天地之理体究竟本无差殊，故为推充吾人

所禀受天理之德，亦宜师以其余偏胜一端之诸物，如体究乎豺、鹰之有祭，而裁成乎

礼仪法度者是也。 

此人物所同之天理，赋在人物，则开为五常之德，此可知矣。至若其未赋人物之

际，原于天地之中时，则将如何？曰：天理之未赋人物前，遍在于天地之间，而无形

体之可见，仅可以自身体究而得。既体究之也，觉此天地之理，表现于生化万物之中，

故谓之“天以生為道。”73 而此天地化生万物之道，明道、伊川二先生复以忠、恕二德

分别之，74 即以天道之生生不息，谓之为忠；75 而以天道于万物之衍，，皆平等任之，

谓之为恕（按曰：明道、伊川二先生，后语虽有所异，察其义则未尝不同也）。而此于

万物生之任之，天地忠恕之理，又可以一言尽之矣。一言者何？则曰仁而已矣。76万物

之天理，既直接承自天地，而此仁之一字，可不尽力行之，以使吾人心性中天理之仁，

与天地之仁道相合，以达至天人合一之境乎？问曰：天地自常生生不息，而平等任万

物之衍，也，此谓天道之仁可知矣。然则何谓吾人行以合天之仁道乎？曰：天地生之

化之，任之衍，，其忠恕大矣，其仁亦大矣。吾人体此天地之纯仁，以施恩于庶物，

使之各得其所，而成一人物相安尽性之世。如此便谓“天理时中”，77 如此便是由体仁

 
72
 “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则能

推，物则气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与有也。……”见［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

二上》，页 33。 
73
 ［北宋］杨时订定，［北宋］张栻编次，《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页 1175。 

74
 “明道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变化草木衍，不其恕乎！’”又“伊川曰：维天之

命，于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皆见［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外书卷

第七》，页 392。 
75
 李永富，《易学视野下的二程理学建构》（山东：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页 56。 

76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生之谓性’，……此元者念之长也，斯所谓仁

也。……”见［北宋］程颢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页 120。 
77
 ［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五》，页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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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天之仁道，而与之合。如此便谓极二人茂育万物以时之功，78可谓极尽二学之能事

也。 

然而上言“以时茂育万物”，所谓茂者，草木繁盛貌也。二人之极功，仁民爱物之

际，果亦惠及乎无情草木之属耶？谓曰然。动植之物虽有有知无知之别，而其所赋天

地之理者亦同乎人物，79倘究乎其理，则何尝有异？既同为天地之生物，同受乎天地之

至理，则亦同得乎天地之生化任，之仁，亦宜乎吾人爱之、惠之以仁也。故今所谓护

生者，实亦兼乎动植二物而言之也。 

 

二、护生之所由 

 

或谓：天理既仁，而人禀此仁理，何至亦有桀纣、盗跖等暴恶之类混迹人类之中

邪？则曰：桀纣、盗跖之类，皆缘其先不知防微杜渐之理，遂至如是也。何以言之？

人所禀天理之仁，其最先皆须以恻隐心为其发动之几也。至桀纣、盗跖之辈，其先则

置微物而不顾，忍心伤害之，使心中恻隐扑绝于忍心害物之际也。忍心者，与吾自天

所赋之仁，势同水火，未可并存。今既忍心害物，愈害则忍心愈盛，忍心愈盛则愈害

其仁。如是害之，乃至于轻杀微物。今忍心杀之，仁心则愈受其害，所杀之物由小转

大，如是乃至于成乎桀纣、盗跖等好杀同类之流。80正由其不体乎本有恻隐之心，纵其

 
78
 ［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六》，页 80。 

79
 ［北宋］程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四》，页 315。 

80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虽桀、跖不能无是以生，但戕贼之以

灭天耳。始则不知爱物，俄而至于忍，安之以至于杀，充之以至于好杀，岂人理也哉？”见［北宋］程

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一下》，页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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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初一念忍心而致之也。此正关乎吾人天理之仁存亡之际，大宜慎之。噫！明乎此，

谁又敢谓微物辄可轻暴之乎？是非害物，乃自害其天理之仁也。 

不止此也，今夫天地之理也仁，草木禽兽所禀受自天之理亦仁，吾人所承天地所

赋之理亦仁，其所以分天地自他者，唯在气异耳。倘细自体究，不以异气所成之形体

为我，而以此同一天理之仁为我，则自他之隔、天人之别，亦何尝有？今人之不能以

此天理之仁为我，徒局以气异之形为我，81亦病在不识本末之说而已。何也？今气异之

形，特只一八尺之躯而已，比之天地，亦何其小也；倘以此天理之仁为我，则我不觉

与万物同一，天地合流，岂不大哉。82故宜乎以此天理为本，气异为末也。仁者识此，

遂扩其心量，开其眼界，观乎天理之本，而遗其气异之末，视乎万物，如同自己，同

乎我之手足肢骸，而不忍害之，皆愿之得以遂其所生，各得其所。能如此行者，方谓

复其天理之全，方谓之至仁。83如此而言，爱物护生，所爱所护者实是自己。斯乃名教

护生之所由来也。 

 

三、致仁之工夫 

 

 
81
 “……人只为自私，将自家躯壳上头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佗底。放 身來，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

小大快活。”见［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页 33-34。 
82
 “子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尽！不能有诸己，则其与天地万物，

岂特相去千万而已哉？”见［北宋］杨时订定，［北宋］张栻编次，《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页 1179。 
83
 “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

哉？”见［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四》，页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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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说之理，是则是矣，然则推想虽易，而吾人自生以来，彼此之分、天人之

别，持之亦不可不谓之久矣。故今欲达乎此与天地合流，与万物无复彼此之隔，淳全

至仁之境地，必下一番洗心易髓之工夫不可。此洗心易髓之工夫为何？曰：体仁是也。 

何以体仁？此体仁工夫，具体而言究竟如何行之？今《二程集》中，除二程夫子

之外，亦并载濂溪、横渠二先生体仁之事迹（而濂溪先生除事迹外，并有言论）：濂溪

先生，窗前之草不曾除之；84伊川先生，方春之时着游看花；85横渠先生，观于驴鸣；86

明道先生，观乎鸡雏。87 四先生如此行之，其意何哉？所谓体仁者，今所欲体究之

“仁”，既是此与天人、物我同一无别，天理之仁，故此体仁工夫，亦必藉乎天地万物

以成之。今四先生注意于此，乃欲藉此动植二物，以观乎支持其活动、生长，所谓生

生不息之意也。88只此生意，足以动吾人恻隐之心，足以牵吾人爱物之情；养吾恻隐之

心，培吾爱物之情。牵之动之，培之养之，虽至仁之大道，亦渐可至之，即所谓“复

其见天地之心”89也。 

致仁之工夫，除体仁外，另有所谓“守静”者，曰：静则心安于物，安心于物则

易体其生生之意。90以守静有此效益，故可目之为体仁前功也。 

守静体仁，以两者互相资益并行，不异风帆扬于顺水，助之橹棹，其速达乎至仁

之岸，是可预料。至此，致仁工夫可谓之尽矣。然水途凶险，暗礁潜伏，一日未至乎

此至仁岸，或有触礁遇难不测之虞。不测之虞者，即谓隐伏藏潜之忍性凶心，或有萌

 
84
 ［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三》，页 60。 

85
 ［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文集 遗文》，页 674-675。 

86
 ［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三》，页 60。 

87
 ［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三》，页 59。 

88
 “观天地生物气象。（原注：周茂叔看。）”见［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六》，页

83；“……万物之生意最可观，……”见［北宋］程颢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页 120。 
89
 “‘复其见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为心。”见［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外书卷

第三》，页 366。 
90
 ［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六》，页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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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发之一日也。明道先生少时好猎，以学二习贤，绝箭折弓十二载，见猎而仍萌喜

心。91 伊川先生以人少时好猎，归 乎血气之盛，谓乃形气使役之也。92 呜呼！守仁之

难也如是，有志者宜慎防此血气之妄动也。 

 

四、护生之事迹 

 

护生之说，古已有之。即如《论语·述而》曰：“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伊川

先生称谓：不尽物，不惊众，仁二之德也。93 仁民爱物之说，久著〈尽心〉之言。94 可

知二人未尝不爱物也，宜在中，达和而已。95至论释氏戒杀之说，伊川先生谓人于禽兽

虽力能胜之者可食，而君子以恻隐之心故，亦不忍食之。明道先生尝放去一蝎，遗颂

曰：“杀之则伤仁，放之则害义。”96值此仁义难以两全之际，明道终以放之，蓋其放之

虽谓害义，然蝎虽毒物，其蝎尾毒针亦不胡乱蛰伤人物，而仅在危急时或捕猎时用之。

以其未害及人，仍称不辜之身，故斟酌其间，明道以守仁放之也。 

 
91
 ［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七》，页 96。 

92
 ［北宋］程颐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页 322。 

93
 ［北宋］程颐著，《河南程氏经说卷第六》，页 1146。 

94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见［东汉］赵岐注，［北宋］孙奭疏，《尽心章句上》，《孟子注疏

卷十三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 2771。 
95
 “……二人未尝无爱也，‘仁民而爱物’；二人未尝无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则谓之

和。”见［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十》，页 403。 
96
 ［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八》，页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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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先生，存其窗前茂草，复置池畜鱼以观。存茂草者，欲见其天地间生生之意；

畜池鱼者，欲以观其悠游其中，自得其适也。97又其曾因时，近冬，恐小鱼难畜，故托

人取放河中。98 

以上所言，可知明道先生习以体仁爱物为事。明道先生尝作上元主簿，初至其邑，

见民以黏竿取鸟，辄取以折之，而教之以仁慈爱物，使得其所。自此，乡民感化，遂

皆径改此伤生陋习，乃至亦不肯畜禽鸟，以冀其得以自在飞行于广袤天地间。99自能爱

物，亦能化民同以爱物，以同培此恻隐之心，乃至于全吾所禀自天理之仁而后已，是

谓明道先生爱物仁民之迹也。 

伊川先生，平生唯以天理之仁自守，值其为崇政殿说书，亦唯据此天理之仁劝上

（时为哲宗），故尝致哲宗不悦。当时哲宗折柳枝，意欲为戏，伊川先生进言诫使勿伤，

以春时正万物化育生长之际，非时摧折，100 是 其天地之生理，亦曰伤仁也。又伊川

先生闻哲宗盥漱喷水时，恐此水伤及蝼蚁，故以意避之。知此恻隐之心，推之足以恩

怀四海，故劝之推扩此心，101亦所谓爱物而仁民之意也。 

不止此也，伊川先生更作〈养鱼记〉一篇，其恻隐爱物之情，款款可见。首则以

恻隐不忍之心，养其可生之鱼百余数。102 后则劝众设想于鱼，思此鱼受此捕食之困，

为乐为忧。知其忧矣，乐生遂性之吾人则将如何？103 亦宜乎使此物同得乎遂性乐生也。

今也无力禁天下众人之捕食，独能全此微数众鱼之生，而受捕食者又非只鱼之一类也。

 
97
 《明道学案下》，［明］黄宗羲著，沈念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三册）：宋元学案》（浙南：浙南古

籍出版社，1992），页 696。 
98
 ［北宋］程颢、程颐著，《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十二》，页 422。 

99
 ［北宋］程颐著，《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一》，页 632。 

100
 ［南宋］朱熹撰，〈伊川先生年谱〉，《河南程氏遗书 附录》，页 342。 

101
 ［南宋］朱熹撰，〈伊川先生年谱〉，页 342。 

102
 ［北宋］程颐著，《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八》，页 578。 

103
 “物获如是，则吾人之乐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思是鱼之于是时，宁有是困耶？推是鱼，孰不

可见耶？”见［北宋］程颐著，《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八》，页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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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以此所拯一类之微数，比之受捕食而士拯之万类，恰似寸土之与泰山也。今徒具思

欲拯济之志，而未得行之，故其心戚戚焉，104 未可止息也。设想于物，思救乎天地万

类，大哉！其爱物之广大也如是。时其年二十二也。 

及乎伊川先生四十七岁，平见此稿，却又兴乎“愧负初心，几于自弃”之叹，更

援己为例，劝戒其门人弟子之众。105后世象山先生谓伊川失却此“吾与点也”106之意，

107莫即指此乎？ 

  

 
104
 “鱼乎！鱼乎！细钩密网，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尔于此。吾知南海之大，足使尔遂

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诚吾心。汝得生已多，万类天地

中，吾心将奈何？鱼乎！鱼乎！感吾心之戚戚者，岂止魚而已乎？” 见［北宋］程颐著，《河南程氏文

集卷第八》，页 579。 
105
 ［北宋］程颐著，《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八》，页 579。 

106
 《论语·先进》曰：“……‘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

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朱子释曰：“曾点之学，蓋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

行，着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

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

皆见《论语集注卷六》，［南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 130。 
107
 “二程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见

［南宋］陆九渊著，锺哲校点，《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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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镡津文集》所寓护生思想 

 

 

今欲整理《镡津文集》所寓之护生思想，其议论，段之编排，亦与前者之意大同

也。故同以〈人物之关系〉、〈护生之所由〉并以〈护生之事迹〉殿之，惟乎第三，其

题有异。前谓〈致仁之工夫〉者，乃以因果为题之结构：工夫者，谓达乎天理至仁之

因；致仁者，谓行此体仁工夫所达之果。今此〈慈育之法戒〉者，慈育，乃遵行乎戒

念佛法所致之效益；法戒者，乃欲达此即自即他慈育之效所当行之法，故此亦是以因

果为题之结构。而此慈育曰即自即他者，乃谓其可约自他而言：曰自，则以培己慈心，

谓之慈育；曰他，则以爱护羣生，谓之慈育也。 

 

一、人物之关系 

 

万物之成也，本缘于一念无明妄情之动。此情既动，则其本觉真性（亦谓之真心）

108 ，由受此情累之锢弊，致其元本不生不灭涅槃之性，不得显现，于是遂有生死，而

万物成焉。109 此所谓万物者，乃兼有情、无情二类众生而言。人与禽兽之类，今名教

 
108
 《广原教要义上第三》，［北宋］释契嵩著，邱小毛校译，《夹注辅教编校译》（成都：西南交通大学

出版社，2011），页 61。 
109
 《原教要义第一》，［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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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人物者也。凡有血气之属，以皆有知觉之故，乃皆统摄乎有情众生一类。至谓所

谓无情众生者，微物则有草木，次之则山河大地，乃至大而国土，总在此类之中也。

110 而有情众生之类，又不止乎人物，总而括之，则有六道。六道者何？此六道之生，

亦因何而有？此则又系乎三世因果，神识不灭之论也。 

三世者，过去、现在、未来也；因果者，谓为念、为恶，乃罪福感致之所凭据。

合此二者，则现在吾人或念或恶之所得，乃过去培福造罪之征；未来得福罹罪之报，

乃验乎今世为念为恶所行之殊也。111 而今既曰三世因果，相为报应，然据儒说，今人

之生也，特天地阴阳二气所凑，而吾人寿尽而亡，此气亦一时而散。如此则未来念恶

之果报，谁人受之？曰：此念恶果报，受在神识也。112 所谓神识者，其实元即吾人之

真心本性，特因乎吾人一念无明妄动，而有此识变也。113 然此本性之妙德，并不因无

明妄心之动遂以无有，特不能显而已。114 有此神识，则今日吾人所依之躯体，但是 

时所凭，及其报终身死，则此神识便着先前所为念恶之业，又复受生于六道之中。所

异者形躯也，此身才谢，又受别身；所同者神识也，虽其禀形有人物之异，而考其神

识则终无有变。夫神识之于假形也，适可方之以薪之与火：神识之不灭，似乎薪传之

火不烬；所依之形体，亦类于传火之薪有异也。115明乎此，可与言乎六道之轮回也。 

曰天、曰人、曰阿修罗、曰地狱、曰饿鬼、曰畜生。116 此谓之六道也。六道中之

后三者，谓三恶道（亦称三途）；前三者谓三念道。夫其念道恶道之分也，一则约因，

二则约果。约因者，谓今此三念道之类，乃由念因感召而至；三恶道内众生所得，乃

 
110
 《原教要义第一》，［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4。 

111
 《原教要义第一》，［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5。 

112
 《原教要义第一》，［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21-22。 

113
 《广原教要义上第三》，［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60。 

114
 《广原教要义上第三》，［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63。 

115
 《原教要义第一》，［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13。 

116
 《广原教要义上第三》，［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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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痛焦逼之苦果，故谓约果也。六道轮回者，喻之沉沦生死之众生，其所生处不常在

一类，而乃由业升沉：忽而生天，受五欲极乐；忽而堕鬼，长受饥恼。117 其升沉高下

变化之无端，亦似轮之上下之不定也。然此六道，今人眼目所可见之者，惟人畜二道

而已，余则凡眼莫能窥，惟佛三乘贤二独得见之。今我人类，特乃六道中人道之一类

而已，而我人于此三恶道中，惟畜道众生在吾人耳目之所接，致其苦易知；而人畜同

居此天地中，吾人之救援亦易施为于物有急难之际。以是之故，至为我人之护生，多

即指畜道众生之一类也。 

 

二、护生之所由 

 

六道轮回之理，前已略一述之。至论佛教护生之所由，亦与之相有联系。何也？

谓之因果报应，毫不差爽也。今之世俗，习以肉食充当食料，而肉非杀不有。夫物之

与人，其疼痛之知觉同，故其好生恶死者亦同，当其受杀之时，又岂有快乐之念？只

悲痛愤怒而已矣。今其虽力不能抗，只得任人宰割，一旦畜之报之，复生为人；屠之

报尽，转变为畜，则立场相反，必受彼杀也。118 故今佛教提倡护生，正为预防其相报

相偿故也。 

此外，因六道转变无端，着业受报，而此业又贯通三世。宿世之恶业倘熟，虽今

生施为大念，亦不足恃，士其身死，亦必直堕恶道，受极大痛苦。今畜生者，正恶道

之一类也。以此理推之，谁敢谓己之父母亲属，乃至前生之父母亲属，尽生诸天人之

 
117
 《广原教要义上第三》，［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67。 

118
 《广原教要义上第三》，［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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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耶？若我父母亲属之类，不幸生之畜道之中，亲耶？畜耶？以神断之，其与昔日往

劫之吾亲，抑何异乎？如此，焉可害之，乃至杀之？119 以是之故，今我释氏倡乎护生，

亦恤其多生之父母于堕神畜类之际，乃孝思之广也。 

今以护生爱物为论，六道万类，亦何不是生，亦何不是物？以理而言，于之亦应

加拯济也。万物本皆同具一真实心性，奈妄想无明之动，遂成六道万殊之别。此心性

之道虽 隐于情动，一旦退之，则其本性元具，昔日不显之妙德，固无损乎情动未萌

之前，而可着心自在受用。而此妙德既显，获证法性之身，便直下与遍一切处，乃至

万物之法性合流。120 至此地位，吾人与之有情无情万类之物，其物我之隔，悉消融于

此物我所同法性之中。故诸佛菩萨，极意拯济一切众生，令脱此生死轮回之大苦海，

以一切万物之类，皆在我法身之中也。爱之而欲拯济之，至于出此苦海，其护生爱物

也，不亦至乎？故知唯我人类之护生，乃主于畜道之一类；若夫佛菩萨证道之流，其

爱护也，乃遍于法界之中。121 然则我人之于畜道之余类，果不注重之乎？曰不然，吾

人于此亦重视也。故我佛教之中，济孤超荐之法存焉。《梁皇忏》、《瑜伽施食》、《蒙山

施食》、“水陆”之类是也。是乃谓借佛法之力以拯之，特不能如佛菩萨者以神通道力

济之而已。 

 

三、慈育之法戒 

 

 
119
 《孝论要义第五》，［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120-121。 

120
 “……即此五浊恶世，三途恶道，自佛视之，何一不是寂光。故曰毘卢遮那，遍一切处，其佛所

住，名常寂光。遍一切处之常寂光土，唯满证光明遍照之毘卢遮那法身者，亲得受用耳。余皆分证。”

（按：所谓“余皆分证”者，即指圆教中初住乃至等觉诸菩萨也。）见广定法师编，《增订印光大师全集

（第一册：印光大师文钞）》（台北：佛教出版社，1991），页 111。 
121
 《广原教要义上第三》，［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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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法，有五乘之别，其最初者即所谓人乘之法。人乘法者，五戒之谓也。行

此五戒之法，可保乎来生后世人身之复得，故谓之人乘法。122 次之者，谓天乘法。天

乘法者，十念之谓也。资此十种念事，可超昇至于欲乐无穷之天道，故谓之天乘法。

123 无论人乘天乘戒念之法，皆以戒杀为其首要之务，是则以不杀之功德最胜，而杀之

罪孽最为其重故也。124 然此戒念，名目止曰乎“不杀”，似乎不禁于食肉一端，如小乘

不制肉食，许食三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疑为我杀）等是也。然吾明教嵩禅师之

所训释也，乃曰：不可食肉，亦不许暴伤于物，是不杀以至于爱物之行。
125
 夫禁制食

肉者，大乘诸经遍见之（如《首楞严经》〈清净明诲〉之章、《楞伽经》大慧断肉之品、

《涅槃经》悉断肉制之文），而小乘不与焉。故知今作此释者，乃直探乎大乘一实之义，

实菩萨之所行也。 

问曰：今之人天，与夫二乘，皆谓权小之法，何乃释以大乘之意也？则曰：今

《辅教编》之所成，乃为乎息世之排毁也。而世间排毁佛教之众，以名教诸士夫为其

首。故其于儒教，苟见乎所同，则常会而通之，即如以佛之五戒配世之五常，126 亦取

其易于晓了也。127 至论明教大师之本心，止乎此世间非理之排毁者，是其小也；发儒

者之信嚮，迄至导之于我佛圆顿大乘一实之教者，128 斯谓之大也。今此杀戒，明教大

师释之如此，其欲导人依此进趋于菩萨之地耶？士大夫者，俗众也。《梵网》菩萨之戒，

通于僧俗，有禁肉护生之言；129《待婆塞》菩萨之戒，独被俗众，存戒杀爱物之意。130

 
122
 《原教要义第一》，［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10-11。 

123
 《原教要义第一》，［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10。 

124
 《原教要义第一》，［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8-9。 

125
 《原教要义第一》，［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8。 

126
 《原教要义第一》，［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11。 

127
 《广原教要义上第三》，［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52。 

128
 《原教要义第一》，［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4。 

129
 《梵网经》，财团法人佛教电子佛典基金会（CBETA），2024 年 8 月，

https://cbetaonline.cn/zh/T1484_002。 
130
 《待婆塞戒经》，财团法人佛教电子佛典基金会（CBETA），2024 年 8 月，

https://cbetaonline.cn/zh/T1488_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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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明教大师，兴止杀纵生之教（纵生者，放生也），131 又谓不间微物、动植而平等惠之。

132 亦岂不与《梵网》诫行放救，《首楞严》戒伤生草之意同乎？133 观乎此，益见明教大

师“依本起末”、“摄末归本”之微意也。134 

 

四、护生之事迹 

 

明教大师禅习之暇，尝作〈武林山志〉一篇，遍录武林山中诸处景况。其中载有

武林山中正坞诸坞之居民，宁以砍樵、植茶为业，亦不肯伤生，为钓翁猎户之类，乃

至亦不畜家禽以供食料也。135仁哉！诸坞之民，其俗亦淳乎念也。 

明教大师，复又受同山缁流之托，为〈慈云式公行业曲记〉。慈云式公者，即天台

遵式法师，慈云者其尊号也。136 记载慈云尊者护生事迹，皆历历可数。其先，以古法

考正于西阳之淫祠，尽去乎滥享其祀者。而及乎邑人以血食祷祝之于白鹤庙，尊者悯

夫民祝祷失道，故教其民易以蔬食而祭；伤其神受享不仁，故为述我能仁氏戒杀之教，

兼以授之佛戒。邑人怀尊者之德，自此不复以肉食祭之也。137 

又慈云尊者遇事外出，途遇一豚，止伏于尊者之前，若请命之状。推其情状，知

乃逃屠刀而至。遂购之屠户，命名“遇念”而养于妙喜寺。138 又尊者见山山寺寺佳 

 
131
 ［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页 155。 

132
 《原教要义第一》，［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15。 

133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财团法人佛教电子佛典基金会（CBETA），2024 年

8 月，https://cbetaonline.cn/zh/T0945_006。 
134
 《广原教要义上第三》，［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51。 

135
 ［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页 241-242。 

136
 ［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页 259。 

137
 ［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页 256。 

138
 ［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页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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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建议乡人建塔其处。不料乡人皆谓山山寺所处山巅，常有神异之光照于海上，其

光又见有七级宝塔之影。光所及处，皆渔者居之。尊者闻之，知其现光因缘，乃欲警

乎渔民离于助杀之业，而水族亦得免网钓之捕。以有此人物俱益之效用，故尊者于建

塔之志更加坚定。后此塔建就，昔日光照所及处之渔民，亦皆弃其旧业也。139 

又及乎慈云尊者受邀往赴杭州讲法，尊者尝以戒杀护生之说教化其民。乡民感之，

乃尽弃其以肉食会葬之习俗，径改蔬食而用之。尊者见其民顺化，又著《诫酒肉慈慧

法门》，以固其志。尊者既以护生之说化于前，复撰慈物之文策其后，宜乎“其人至今

尚之”而不改也。140 临杭次年，尊者复受邀演法于苏州。尊者慈意，感人实深，乃至

于持斋蔬食者盈城，而屠门冷落也。141 又不止此也，尊者复与王文穆公（安石）相念，

交往颇勤。尊者慈心仁物，尝以其宗祖天台智者大师护生之意极怂恿之，致王文穆公

有奏立西湖以作放生池之举。142 观乎此，可见乎尊者之仁慈爱物，固不间于时，，而

常然如是也。 

至论其感人之深者，有庆暹禅师依稀似之。禅师之饮食用度务其简约，庄穆接人。

致士夫敬重其德，而不愿以酒肉之浊，染污其处也。143 

或曰：山志、行状之类，宜其据实而录之也。今所言护生事迹者，当只录乎明教

禅师护生之事迹，岂宜杂之以他者事迹言之哉？谓不然，大师录此，深意在焉。坞者，

谷也。谷中多有鸟兽之类。又今又谓其居人之多，几成聚落。夫其处必有水源，方可

供其安居，故亦定有其溪流湖泊之类，近在其处。既有溪流湖泊，必不缺水族，如鱼

虾之类也。今其人，于易得乎其飞鸟、走兽、游鱼之际，而不愿为渔猎之事，始终安

 
139
 ［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页 256。 

140
 ［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页 257。 

141
 ［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页 257。 

142
 ［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页 258。 

143
 ［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页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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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拾薪、栽茶之业，亦何其可贵也。非但此也，其人既不为渔捕之业，又不畜家禽诸

类，其蔬食果腹可知。如此，则此众之行愈为难能可贵也。故我大师书以志之，正为

表章其仁慈之至德也。 

慈云尊者〈行业曲记〉之成也，肇始乎方外道友之托。托者以慈云尊者〈实录〉

付之，而欲明教大师笔削其文。及此文写就，乃以〈曲记〉名之，以别乎其先所谓

〈实录〉之于记事靡遗，今则略录其要迹而已。144 然今则虽曰“略录要迹”，而大师于

尊者护生之迹，所录竟计达六次之多。亦莫非乎大师观尊者护生之行迹，其护生之心

同、其爱物之心同，故而于此事迹，不忍削去，而仍以存之耶？至谓庆暹禅师感人之

迹，出〈暹禅师影堂记〉。此记乃明教大师以庆暹禅师道友之身份，自发而作，初非受

人所托，亦纯为纪念其德而已。故此文章，纯全大师手笔，所录事迹，亦大师所自见

并记录之。而其中亦见乎化人弃绝酒肉之迹，此又与慈云尊者〈曲记〉所录相似。两

相对照，其表章之意，亦可见矣。 

  

 
144
 ［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页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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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儒释护生思想同异辨——以《二程集》与《镡津文集》为例 

 

 

 

问曰：释氏之说，观乎吾理学诸子之所力辟，其与吾二学之异同亦可谓尽矣。今

子又欲为此儒释异同之辨，不谓徒劳无益乎？曰：是不然也，汝未见乎释氏内典，乌

可以一家之辟，遂自绝于至道之门，不行探究邪？亦当如我鉴乎二者之言，求其异同，

方可谓得之自我，免致拾人牙慧之诮也。今之欲辨乎二者同异，先自理论而辨，而后

方及乎其事相。 

 

一、理论之辨 

 

所谓理论者，乃事相之所依也，故今先辨之。而其理论颇多，今为易于整理说明

计，姑以三者统之。三者为何？谓宇宙观、物我观、境界观也。以此三者，于儒释二

者护生之事实多有关联，故即以此三观为论。 

宇宙者，乃 时间、空间而言之也。145 空间，即吾人居住之境境也。若儒者，则

谓吾人之所处，在天地之中。天地自有其天理、有其阴阳之二气。具此二者，遂成人

类、动植二物乃至万物。天有其至正之理，以成就乎万物，乃一切万物所起之源也。

 
145
 “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见〈齐物论第二〉，［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

（北京：中华书局，1961），页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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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谓佛教，其人物之所居，则曰法界。何谓乎法界？夫我人之本觉妙心，亦谓法性。

而法性无所不遍，足以弥纶天地万物，故最为其大。法性本觉，由一念无明妄起，遂

致内有情想，外有所成之国土（以风金水火之四轮所成）146 、草木。而此法界中，国

土无尽，遍在十方，如西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东有药师如来净琉璃国土等是也。今

我人所处之国土，谓娑婆世界也。据佛家所言，法界万物，总因一念无明妄动而有，

方诸名教，则其所言之天地，即所谓娑婆世界，不出此法界之中也。而娑婆国土，有

成、住、坏、空之变，故此天地，亦有时而穷。
147
 故我佛教自不以天地为极，而以此

本心为极也。此即儒释宇宙观之辨。 

若论物我之观，虽则我人之所能见者，惟人与物。然佛教有六道轮回，即有六种

各异之生命形态。此六道之众，与吾人同处娑婆世界中，特不能见之耳。故佛教之物，

亦本宜兼乎六者而言之。而其众生之类，又有有情无情之分，乃以有无知觉分之也。

然护生之说，以人道易接之故，今护生爱物之对象，主要即指畜生之众而言。至于植

物等无情之物，以无知觉故，比之于有情动物护生之提倡，其势稍弱。至谓名教，儒

之所识仅天地之间，故约乎我人目之所见，则只有人类与动植二物而已。 

儒家言万物受天之理气以生，其天理乃遍在乎万物。人之与物，天理是同，故通

过体仁之功夫，能使自己渐达乎天理至仁之境地。一旦达此至仁之境，则物我之隔乌

有。以与此天理合流，则天人合一，万物皆在我此至仁天理之中也。若夫佛家，则以

去其本无之妄想为修，以求复乎清净之本觉法性。及乎复原此性，则便得乎遍一切处

法性之身，而与万物不相有隔。儒释二者修极所到之处，乍一看之似乎绝同，而一则

含摄一切之法界，一则娑婆国土之天地；一则六生含识万类之物，一则此天地之人乃

 
146
 《原教要义第一》，［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8。 

147
 《广原教要义上第三》，［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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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动植二物。此儒释境界之异特乃在于所摄范围之狭广，至论其功用则同也。今此二

者与其境界之别，一则谓以人配天，一则谓复其本性，如此而已。 

 

二、事相之辨 

 

佛家之护生也，有其积极与消极之两面。其人天权乘中五戒十念不杀生之本义，

原只如字面而言，仅制其杀，是谓之消极。而明教嵩禅师特以大乘之意为训，谓不暴

不食。不暴不杀之余，甚且不食其肉，是乃谓积极也。进而言之，不杀不食以后，平

能行纵物放生之行，则其愈为积极也。至论名教，看草观花，观其鱼子悠游，乃欲藉

此万物生生不息之意，体究天理之仁。既看也、观也，必也不行暴伤之举。何也？以

伤之则其万物自得之生意便失，失则此体仁之工夫不成，故志于仁者必也不暴不伤于

物也。 

儒释于护生也，其自行也如是。至其导人也，又有乎教化之别。教化之别者，教

则谓之言教，即有其教导之迹者也。化则致教于无行迹之中，所谓相观而念，身教榜

样之也。夫此儒释二者，考其事迹，实兼教化两者而有之，而儒于教为多，而佛以化

为胜。148 至论其有感乎人民，而绝其伤生之俗者，吾于明道先生、慈云尊者、庆暹禅

师三者事迹，有以见之矣。观乎此，岂不谓之殊途同归乎？亦曰不同而同而已。 

  

 
148
 仅以今文所载两教事迹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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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结语 

 

 

今以《镡津文集》、《二程集》为例以资对比，知其儒释护生之说，其理论、事相，

有同有异。自理论言：论宇宙，则法界之含摄也广；论物我，则六道之万物也多。至

论境界，物我同一，其用大同，而因于前之宇宙、物我二观所见不同，致其范围有广

狭之异。 

至论其护生之事相，儒释二教之所行虽则因前之宇宙、物我、境界观而有异，然

其所达自行、导人之效，亦依稀同之也。亦惟有教之、化之之异而已。 

今所作之课题，以儒释护生思想为纲，以《镡津文集》、《二程集》两本儒释个人

别集为对象，企为《镡津文集》、《二程集》中关于爱物护生之言论作一梳理，复结合

集内所载诸护生事迹伦次之，力求使之前后得以贯通。整理已竣，又另起专章，以二

家之说而为比对，辨乎其所同异。 

《镡津文集》（集内所谓《辅教编》者，采明教大师所亲注之《夹注辅教编》，149

其文又更倍之）、《二程集》之二书，皆份量庞大，研读为难，整理亦难。故今所整理

之护生思想，必难尽念，亦不啻乎一沤之于沧海而已。今此课题，前人所未加留意者

也，而我尝试为之，虽谓欲表章乎我孔氏并明教大师护生之教，亦自尽其心而已也。

至论其鸿篇巨著，则有士乎其仁人君子有以步武，以为详尽之叙述也。 

  

 
149
 邱小毛，〈前言〉，［北宋］释契嵩著，《夹注辅教编校译》，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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